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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细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管理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规定的募集资金必须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投资项

目、投资金额和投入时间安排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未经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不得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或挪用募集资金。 

 

第三条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组应协同人力资源部确定项目组人员名单，

并明确岗位分工。（岗位分工参照各项目建议书中的人员分类） 

 

第四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理按照公司人事制度规定办理相关任免手续。 

 

第五条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组应按季度拟定募集资金季度使用计划，经

项目经理同意后上报至公司财务总监、总经理，分级审批同意后按该计划执行。 

1、募集资金季度使用计划原则上应在招股说明书确定的范围内，在实施过

程中涉及具体的资金支出，应由总经理审批后，由财务部募集资金管理员将资金

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划出使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购买房产及相关支出（包括房产购置费、预备

费及招标、工程项目管理、勘察设计等费用）不属于公司任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组使用范围，由公司房产项目负责人拟定房产建设投资项目计划，经总经理办公

会议或董事会讨论通过，经董事长审批后, 由财务部募集资金管理员按资金使用

审批流程募集资金专户中划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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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募集资金季度使用计划主要涉及以下五类项目使用支出： 

1)房屋建筑（含相关费用）； 

2)生产设备； 

3)办公设备； 

4)费用性支出； 

5)流动资金支出。 

 

第六条 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组按经审批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

金时，需先经公司财务部募集资金管理员进行资金支出项目初审，确定使用支出

分类，根据项目核准人相关权限审批后，由财务部募集资金管理员将资金从募集

资金专户中划出使用。 

 

募集资金计划内使用支出审批权限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房屋建筑 生产设备 办公设备 
费用性 

支出 
流动资金 

申请人 项目经办 项目经办 项目/行政经办 项目经办 项目经办 

核准人（一） 
项目经理 

（≤30万） 

项目经理 

（≤20万） 

项目经理 

（≤10万） 

项目经理 

(≤5 万) 

项目经理 

（≤100万） 

核准人（二） 
总经理/财务总监 

（≤300万） 

总经理/财务总监 

（≤200万） 
总经理/财务总监 总经理/财务总监 

总经理/财务总监 

（≤500万内） 

核准人（三） 
董事长 

（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 

（董事会授权） 
- - 

董事长（董事会授

权≤1000 万） 

 

第七条 募集资金项目若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的主体，则该项

目募集资金使用的核准流程须参照上述审批权限表，控股子公司的总经理作为该

项目经理。 

 

第八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组申请季度募集资金计划外的资金使用支出时，

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组提出相关使用需求的理由并经项目经理确认后，报送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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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董事长审批，获批后经财务总监审核安排，由财务部募集资金管理员将资金

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划出使用。 

 

募集资金计划外使用支出审批权限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房屋建筑 生产设备 办公设备 
费用性 

支出 
流动资金 

申请人 项目经办 项目经办 项目/行政经办 项目经办 项目经办 

确认人（一）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 

核准人（二） 
总经理/财务总监 

（≤50万） 

总经理/财务总监 

（≤20万） 

总经理/财务总监 

（≤10万） 

总经理/财务总监 

(≤5 万) 

总经理/财务总监 

（≤100万） 

核准人（三） 
董事长（董事会授

权≤500万） 

董事长（董事会授

权≤200万）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董事会授

权≤500万） 

 

第九条 募集资金原则上应集中支出，生产设备、软件、办公及电脑设备等

应集中采购。公司财务部募集资金管理员对投资性支出应即时从募集资金专户中

支出；对单笔费用性支出大于人民币 5 万元的，应即时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出，

其余金额的支出由公司用自有资金先行垫付，每月进行一次归集，由募集资金账

户集中划转。 

 

第十条 募集资金的划转原则： 

1、募集资金中涉及以下内容的使用直接由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进行划转： 

1)涉及购买房产及装修的相关支出（包括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勘察费、

工程监理费、招标费用等）； 

2)生产性设备的购置； 

3)软件购置; 

4)大宗办公用品、电脑设备、车辆购置支出等。 

2、募集资金中涉及以下内容的使用由募集专用账户划转至公司基本账户再

进行支出： 

1)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中的小额日常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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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资金支出； 

3)其他不适宜由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直接划转的资金支出。 

 

第十一条 财务部应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建立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台账，

由专人进行管理，募集资金专用台账应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收支划转情况并存档

相应购置或支出资料以便内部专项审计，包括但不限于开户银行账号、使用项目、

项目金额、使用时间、使用金额、对应的会计凭证号、合同、内部审批单据等。 

 

第十二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组应在每季度前 5 日内向项目经理和董事会办

公室报送《本季度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表》、《上一季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表》和

《项目产品销售情况表》，董事会办公室应在收到上述报送文件 3 日内报送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并抄送财务总监和内审部。 

 

第十三条 公司内审部在每季度前 15 日内，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工作组

《上一季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表》、《项目产品销售情况表》和相关银行对账单

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形成《季度募集资金专项

内部审计报告》及时报送董事会办公室，由董事会办公室口头或召集相关会议反

馈给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和项目经理（负责人）。 

 

第十四条 本细则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行,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23 日 


